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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會注目的資本利得稅終於還是正式進入稅改議程，這也意味財政部必須在 9 月時提出具

體執行方案，必須名正言順地討論它了，不能再說沒有預設立場，相關各方也可直接提供

政策建言，不用再閃爍其詞，讓民眾得以更深入、更全面地了解它；這對股市也是正面的

，因為股市最怕的是不確定因素，相信在反映心理面壓力後，仍會回歸基本面運作，而持

續且多面向的討論亦有助於廓清很多不正確的觀念，降低未來實施時的衝擊。 

三、財政部雖成功將資本利得稅搬上稅改議程，但能否真正平順推進，仍有待觀察。這包括兩

個層次，一個是財政部規劃的具體實施方案，其至少必須兼顧稽徵效率（不能太繁複）、

公平性（儘量減少例外）及產業影響（例如資本市場）。依財政部昨天初步解釋的方向，

將是檢討目前與資本利得課稅相關的規定，例如證券及土地相關法令，其中證券為所得稅

法、所得基本稅額條例（最低稅負）、證券交易稅條例等、土地為土地稅法；這顯示，在

市場最關注的證所稅問題上，財政部有意以最低稅負將證券交易所得納入課稅的經驗，輔

以降低證交稅的配套來做。目前最低稅負制對證券交易所得課稅的設計，是依企業、個人

訂有不同的課稅門檻及稅率，且個人只計入非上市櫃股票交易所得，證所稅由此起步，確

實值得一試。 

四、最後，本席認為主管機關推動的方法以及對社會的宣導教育及實施時機上的選擇等，都應

納入考量。在這點上，財政部也確實做了設計，但方向偏了。依規劃，財政部擬以五都 17

縣市走透透的方式彙整地方意見，為政策的推行打下「形式上」堅不可摧的民意基礎。但

是，資本利得稅這類稅改議題畢竟是專業的討論，課稅基礎、門檻、稅率、長期持有獎勵

間可以有不同的設計及組合，這要由數字及理論來說話，既非價值偏好取向，也不是簡單

的是或否可以回答，更無助於政策的平順推進。 

（一一九）本院李委員應元，針對財政健全小組開張運作，各界對稅制

改革公平正義抱持高度期待，尤其，對長久以來惡化財富分

配的證券及土地交易所得免徵資本利得稅問題，更是關注。

由於過去稅改多次流於騙局的經驗，本席擔心這次是否能夠

打破禁忌，不要再重蹈二○○八年改革已經跳票之覆轍？馬

政府真能實現稅制公義？在未見具體成果之前，本席實在不

敢樂觀，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當前臺灣的賦稅體制，最迫切的問題是稅基侵蝕嚴重，導致稅收不足，以及租稅負擔嚴重

不公平問題。綜合所得稅制免稅、減稅優惠氾濫，早已違背量能課稅的功能。臺灣賦稅負

擔率雖由一九九○年的二十．○%，下降到二○一○年的十一．九%，但受益者主要是企業

與高所得族群。許多該課徵的稅未課，加上租稅減免優惠年年擴大，造成稅收巨額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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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計每年超過五千億元，除造成稅制不公，也使龐大的財政赤字無法改善。例如，促進產

業升級條例提供超過五十種的租稅優惠項目，光是二○一○年一年所減免稅額即高達二六

五二億元；其他如公司發放股利所含的營利事業所得稅准予全額扣抵股東的綜合所得稅的

「兩稅合一」，金融業營業稅降低，證券交易所得免稅、土地交易所得免稅、利息所得定

額免稅，依職業身分別的免稅等，都嚴重影響稅收。 

二、仔細觀察受惠對象，現行稅法對特定產業與投資人給予租稅優惠，使其實質稅率大幅降低

，這些受益者大都屬於高所得富人。這也是為什麼會出現全國所得排名前三十的大戶，平

均稅率只不到所得一成的荒謬現象。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中，薪資所得占一半以上，但卻

僅有嚴重偏低的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然而，其他的利息、股利、營利所得，均有更優厚

的減免優惠，例如，所得稅允許每戶享有廿七萬元利息免稅額，亦即銀行存款二千萬元的

富有家庭，可以完全享有免稅優惠。如此凸顯租稅優惠制度的設計，實是懲罰勤勞所得者

、獎勵資本所得者。連馬英九也縱容這種荒謬的租稅制度，著實令人憤怒！ 

三、其次，證券交易所得、期貨交易所得均無須繳稅，土地交易所得亦因實施土地增值稅免稅

，而土地增值稅係按照偏低的公告現值計算，且以公告現值成長的倍數來累進稅制，無異

鼓勵短線投機移轉，懲罰土地的長期持有。此外，房屋評定現值、土地公告現值、公告地

價明顯偏低不合理，嚴重偏離市場價值；而交易資訊不透明等，都使得當前的房屋稅、地

價稅、房屋交易所得稅及土增稅偏低，有利炒作及財團養地，惡化財富分配。 

四、本席認為，體制內稅基侵蝕問題應徹底解決，尤其是對證券及土地課徵資本利得稅，確是

財政小組最應優先檢討的項目。證所稅從一九八八年郭婉容部長宣佈交易所得達到三百萬

元就必須課稅後，因股市連續無量跌停四周而作罷，至今已近廿四個年頭；而土地交易所

得稅從一九九二年王建部長推動改革失敗後，至今也已廿年；這其間復徵證所稅成為股

市夢魘與行政當局的死穴，沒有任何官員敢輕言復徵證所稅，也沒有官員願意研議將土地

交易改為按實際交易價課徵綜合所得稅。馬總統二○○八年上台曾大張旗鼓成立賦改會，

高喊賦稅正義，諮詢委員並建議復徵證所稅，但實際上，行政院依然在政治盤算下，只著

重降低營所稅與遺產稅率等討好選民作為，對於資本利得稅連碰都不敢。 

五、本席期待馬政府開徵資本利得稅不要再淪為空頭支票，不要再騙社會大眾。除非陳院長

要有賭上烏紗帽，為稅制公平正義大刀闊斧改革的膽識與決心，因為這不僅是為國家健全

稅制，也能遏阻社會資源壟斷與不當財富集中，更能為瀕臨破產的國家財政發揮導正改善

力量。 

（一二○）本院李委員應元，針對台北政府不顧中央主管機關仍在進行

協調輔導，依都更條例三十六條發出強制拆除公文，動用大

批警力協助建商排除抗爭，粗暴、蠻橫的手法逼迫無辜的百

姓，惡劣行徑令人髮指。事後卻推諉卸責，以現行法有瑕疵


